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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QDR-2023-0020002

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加强招
商引资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意见》

的通知
经技区党政办发〔2023〕30号

区直各部门，各镇、街道，驻区各单位，区属各国企：

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促进产业高质

量发展的扶持意见》已经区党工委管委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

2023年 9月 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

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

的扶持意见

为切实发挥招商引资对优化产业结构、培育增长动能、促进

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，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和对外开放新高地，

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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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意见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1.注册登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经区，具有健全的

财务制度、独立法人资格，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。

2.由市外法人或自然人投资的非房地产内外资招商引资项

目。其中，内资项目为市外境内投资方投资的项目，外资项目为

境外投资方投资的项目。

二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项目建设厂房、租赁房屋奖励。

1.建设厂房奖励。属于优先发展产业的新建工业用地项目，

综合考虑项目达产后固定资产强度、亩均税收、亩均产值等指标

（上述指标原则上不低于 360万元、30万元、520万元）情况，

可按照实际开工建设的计容建筑面积给予一定建筑物建设资金补

贴。补贴标准为钢结构类厂房不高于 100元/㎡、框架类厂房不高

于150元/㎡。扶持金额原则不超过项目土地招拍挂成交价格60%。

扶持资金按项目实际进度分期进行拨付。对于产业链拉动

强、经济发展贡献大的制造业大项目，可采用“一企一策”“一事

一议”方式另行给予建设厂房奖励政策。

2.首次租赁工业厂房奖励。

（1）年内资实物工作量 1000万元以上或实际到账外资 150

万美元以上或税收不低于 450元/㎡•年的新投资项目，自签订租

赁协议之日起可给予连续四年租赁补贴，前两年给予 100%房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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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，后两年给予 50%房租补贴。单个项目原则上不高于 1万平

方米。补贴以实际发生金额（租赁发票）为准，补贴标准前两年

不高于 200元/㎡•年，后两年不高于 100元/㎡•年。在租赁补贴期

限内，内外资项目达到标准的对应年份给予兑现相应补贴；税收

项目未达到标准，当年度不予兑现。

（2）入驻经区国资平台公司投资运营的制造业类产业园项

目，年亩均税收不低于 450元/㎡•年，预先交纳不低于园区核定

的年房租 30%保证金后，达到园区减免房租规定指标时，自签订

协议之日起，房租连续减免四年，前两年全免，后两年减半。房

租以园区核定的房租为准，但房租标准不高于 200元/㎡•年。项

目达到减免标准的年份，给予减免，未达到减免标准的年份，不

给予减免。

（二）项目投资奖励。

3.生产型设备投资奖励。对总投资 3亿元以上且新设备投资

1000万元以上的新项目，按照新设备实际投资额（以增值税发票

数据为准，不含税），给予不高于 10%的一次性奖励，单个项目

奖励不高于 1000万元。重大项目通过“一事一议”方式另行给予设

备投资奖励政策。

奖励期限为，用地类项目自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不超

过 3年，租赁类项目签订租赁协议之日起不超过 2年。

4.实际到账外资奖励。

（1）制造业项目奖励。根据年实际到账外资，分三档给予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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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。2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 500万美元以下的，奖励不高于 1.5%；

5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至 1000万美元以下的，奖励不高于 2%；

10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奖励不高于 2.5%。

（2）非制造业项目奖励。根据年实际到账外资，分三档给予

奖励。2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 500万美元以下的，奖励不高于 1%；

5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至 1000万美元以下的，奖励不高于 1.5%；

1000万美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奖励不高于 2%。

（3）增资项目参照上述（1）（2）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项目经营发展奖励。

5.产业类新项目自项目公司投产运营后，缴纳增值税第一个

年度起，年度税收超过 500万元且亩均税收 30万元以上的，按其

当年在经区主营业务实际开票销售收入不超过 2%给予奖励，奖

励金额前三年不超过当年区级经济发展贡献 100%，后两年不超

过 50%。未达到标准的，当年度不予奖励。

6.对重大制造业项目的支持。对新引进的世界 500强、中国

500强、中国民营 500强、中国制造业 500强企业投资，年内实

物工作量 3000 万元或到账外资实际投入 450 万美元以上且 500

强企业持股比例 20%以上的制造业项目，给予不超过 300万元一

次性奖励。

7.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奖励。经区外外商投资企业在区内投

资金额 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，经管委研究同意后，给予不超过 10

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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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引荐人奖励。

8.实际到账外资或实物工作量引荐人奖励。成功引进且经管

委研究通过后可以给予奖励的项目，年到账外资实际投入 200万

美元（含）或内资项目实物工作量在 3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且已

开始运营的，按不超过 0.6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给予

200万元。

三、其他

1.本意见中，引荐人奖励，单个项目只奖励一个引荐人；实

物工作量以威海市商务局认定为准；房租奖励项目需同时具备租

赁协议和租赁发票；以实际到账外资作为依据奖励时，项目须按

期开工建设并到账外资实际完成投入 20%以上。

2.本意见中，奖励资金为外币的，统一按兑现年度上年度 12

月 31日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计算兑现；扶持

（奖励、补贴）金额已包含相关税费，不另行支付税费。

3.适用本意见扶持项目，原则上需签订协议约定相关事项，

扶持期较长而超过本意见有效期时，必须签订协议明确约定扶持

内容。

4.执行中出现弄虚作假套取奖励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

有关规定予以查处，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。

5.本意见自 2023 年 9 月 19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年 12

月 31日，执行期间，可根据上级政策变化，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。

以往政策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按照本意见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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